附件1：
[bookmark: _GoBack]板集电厂固废物概况
一、炉渣概况：
板集电厂共有2台100万MW燃煤锅炉。渣仓每炉设置 1 座，有效容积 210m³，直径8m，可储存一台锅炉满负荷运行时约 48 小时的排渣量，可在渣仓下直接装车运走，全年预计产出20万吨。
放渣操作由供应方负责，该品类的战略合作商负责两台机组炉渣自渣仓放渣口以后的所有责任及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确保及时、安全、无散落、无扬尘的运出厂区，不在厂区内落地倒运；确保外运及处置过程中安全运输、符合环保及路政管理要求、负责协调处理拉运沿途周边工农关系、协调环保、路政等监管部门及其它事项，承担全过程安全及行政处罚责任，承担放料仓内外地面的清扫工作。 
二、粉煤灰：
板集电厂两台锅炉排出来的飞灰，以气力输灰方式送入原灰库、粗灰库和细灰库，共设 1 座原灰库、1 座粗灰库和 1 座细灰库，灰库直径 15 米，高约 32 米，有效容积约 3060 米。
粉煤灰为干灰和拌湿灰，发电量及煤质发生变化时标的物产量随之发生变化，全年约产出干灰100万吨，湿灰50万吨。
战略合作商负责并支付包括但不限于粉煤灰的装载、运输、处置费用、专用车辆的配置费用，并负责以下事项：
1、 运输车辆空车进厂前及满载离厂前均需进行水冲洗。
2、 在恶劣天气、销售淡季及应急处置期间，粉煤灰需运至符合环保要求的储存场地堆放，承担由此发生的运输、堆放、销售和车辆、人员的闲置费用。
3、 保证运灰渣车辆的密封，不得外泄污染环境，并承担厂外运灰道路范围内由于灰渣车辆造成环境污染发生的费用
4、 粉煤灰运输要求：干灰必须采用罐装车密封运输；湿灰车辆的覆盖措施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政府环保要求，不造成运输抛洒污染。
